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申請表(111學年度入學之特教系學生適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郵寄（加附44元掛號A4回郵信封一個）

	系 所
	特殊教育學系
	聯 絡
方 式
	手機:
E-mail:

	學 號
	
	
	

	姓 名
	
	
	

	申 請 事 由
	本人業修畢特殊教育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專業課程

擬申請特殊教育學校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組教育專業課程認定 
敬請　  特殊教育學系　  惠予辦理。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  件
	1.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紅筆或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2.身分證正面影本

	繳  費
	300元審查費
	出納組簽章： 

	認 定 系 所
審 核 結 果
(特殊教育學系)
	※該生符合本校
· 特殊教育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特殊教育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基礎課程：　　學分；教育方法課程：　　學分；教育實踐課程：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知識課程：　　學分。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基礎課程：　　學分；教育方法課程：　　學分。
共計：　   　學分。
· 依技術與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已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課程並成績及格
※該生不符合本校規定，原因：□1.學分不足        學分  □2.其他：          
承辦人：　　　　　　　　　　　　主任：                       年　　月　　日

	證書製作審核
(師就處課程組)
	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高師大師職字第                   號證書
	簽收證書：
   
年   月   日

	
	承辦人：　　　       組長：           秘書：  　         處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認定申請表(111學年度入學之特教系學生適用)
教育專業課程文號：經教育部111年5月10日臺教師(二)字第1110032612號函同意備查

	師培學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就讀系所
	特殊教育學系

	姓名
	
	學號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教育部核定科目，請勿修改)
	學分認定欄
(由學生依成績單確實填寫)
	審核欄
 (由系所認定)

	課程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年度
	學期
	已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特殊教育中等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
基礎
課程
	學習障礙
	2
	
	
	
	
	
	擬認定　　學分

	
	自閉症
	2
	
	
	
	
	
	擬認定　　學分

	
	智能障礙
	2
	
	
	
	
	
	擬認定　　學分

	
	溝通障礙
	2
	
	
	
	
	
	擬認定　　學分

	
	情緒行為障礙
	2
	
	
	
	
	
	擬認定　　學分

	
	視覺障礙
	2
	
	
	
	
	
	擬認定　　學分

	
	聽覺障礙
	2
	
	
	
	
	
	擬認定　　學分

	
	重度與多重障礙
	2
	
	
	
	
	
	擬認定　　學分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
方法
課程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與評量
	4
	
	
	
	
	
	擬認定　　學分

	
	特殊教育調整課程
	2
	
	
	
	
	
	擬認定　　學分

	
	特殊教育教學設計
	2
	
	
	
	
	
	擬認定　　學分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
	2
	
	
	
	
	
	擬認定　　學分

	
	應用行為分析
	2
	
	
	
	
	
	擬認定　　學分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
實踐
課程
	身心障礙學生國語文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身心障礙學生數學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身心障礙學生英文教材教法
	2
	
	
	
	
	
	擬認定　　學分

	
	資源班教學實習
	4
	
	
	
	
	
	擬認定　　學分

	
	特教班教學實習
	二擇一
	4
	
	
	
	
	
	擬認定　　學分

	
	特殊學校教學實習
	
	4
	
	
	
	
	
	擬認定　　學分

	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知識 課程
	生活管理課程與教學
	2
	
	
	
	
	
	擬認定　　學分

	
	社會技巧課程與教學
	2
	
	
	
	
	
	擬認定　　學分

	
	學習策略課程與教學
	2
	
	
	
	
	
	擬認定　　學分

	
	職業教育課程與教學
	2
	
	
	
	
	
	擬認定　　學分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概論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哲學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心理學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社會學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學原理
	2
	
	
	
	
	
	擬認定　　學分

	
	輔導原理
	2
	
	
	
	
	
	擬認定　　學分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擬認定　　學分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將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列為必修學分。
	審核欄
(系所認定)

	學年度
	學期
	已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合格
□不合格

	
	
	
	
	
	

	
	
	
	
	
	

	說明：
1、 [bookmark: _GoBack]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組教育專業科目，總學分數應至少修畢特殊教育專業課程54學分，以及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14學分；特殊教育系身心障礙類組與資賦優異類組的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14學分乃可通用。
(1)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專業課程（54學分）：
1. 教育基礎課程：18學分
2. 教育方法課程：12學分
3. 教育實踐課程：14學分
4. 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知識課程：10學分。
(2) 中等教育專業課程（14學分）：
1. 教育基礎課程：8學分
2. 教育方法課程：6學分


  附註：
一、請勿自行修改核定科目。
二、修習科目名稱與報教育部課程名稱不符者，請於審核欄加註採認。
三、本任教科別之科目、學分由特殊教育學系制訂、審核。
